附件4      

2021年江门市第一届“南粤家政”技能大赛暨第一届省“南粤家政”技能大赛江门选拔赛
知情承诺书
本人       ，身份证号码：                         ，现报名参加2021年江门市第一届“南粤家政”技能大赛暨第一届省“南粤家政”技能大赛江门选拔赛。
现本人郑重承诺：
一、本人符合2021年江门市第一届“南粤家政”技能大赛暨第一届省“南粤家政”技能大赛江门选拔赛的参赛条件，即：参选选手须为广东企事业单位、社会和非企业性单位人员，年满18周岁，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具有良好职业道德，无投诉和违规记录，身体健康，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1.有一年以上家政服务从业经历；2.具有高等学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3.具有参赛项目相关职业资格证；4.已获得省级以上“技术能手”称号的，不能报名参加同一职业（工种）的比赛。5.其中医疗护理员参赛人员为从事辅助护理工作一年以上的医疗护理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医疗护理员是医疗辅助服务人员之一，主要从事辅助护理等工作。其不属于医疗机构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二、本人所提交的全部参赛材料，包括身份证复印件、学历证书复印件、工作证明等参赛文件全部真实、完整、有效；
三、本人已知悉职业技能竞赛所考取的成绩只在当次竞赛生效，不合格者不能参加补考；
四、若由于违反上述承诺或故意的瞒骗行为，本人愿意承担由此而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并愿意接受竞赛组委会为此作出的一切决定（包括但不限于取消参赛成绩和参赛资格等）。
                                       承诺人签名： 
                                             年    月    日
